
 

关于出台重庆大学 2021 年“青知行”志愿服务月活动 
评优要求的通知（重大团实践[2021]105 号） 

各二级团组织、各学生社团： 

根据关于《开展重庆大学 2021 年“青知行”志愿服务月活动

的通知》精神，为巩固成果，扩大总结，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

领作用，现出台重庆大学 2021 年“青知行”志愿服务月活动评优

要求。具体通知如下。 

一、表彰类别 

（一）重庆大学 2021 年“青知行”志愿服务月先进个人 

（二）重庆大学 2021 年“青知行”志愿服务月先进集体 

（三）重庆大学 2021 年“青知行”志愿服务月优秀项目 

二、申报要求 

参与 2021 年“青知行”志愿服务月评优工作的活动、项目，

须冠以“青知行”名称，并在命名、策划、宣传等方面予以体现。

如：青知行·爱心家教活动。 

（一）“青知行”志愿服务月先进个人 

1.热爱志愿服务事业，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2.在“青知行”系列志愿服务活动中累计志愿服务时长≥10

小时； 

3.积极参加“青知行”志愿服务月活动，在绿行周、创想周、

文明周、健康周参加各类主题活动，表现活跃，事迹突出。 



 

（二）“青知行”志愿服务月先进集体 

1.正式注册的志愿服务组织，主要包括各二级学院青协、学

生志愿者服务队、学生志愿服务社团； 

2.在“青知行”志愿服务月表现突出，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和社会影响力； 

3.在“青知行”系列志愿服务活动中，集体总志愿服务时长

≥50 小时； 

4.活动成效显著，在包括绿行周、创想周、文明周、健康周

在内的一个或多个志愿活动周中具有突出贡献。  

（三）“青知行”志愿服务月优秀项目 

1.在“青知行”志愿服务月中，项目参与志愿者人次≥15 人

次，项目完成志愿服务时长≥60 小时； 

2.项目成果显著，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获得服务对象以及

相关部门的肯定； 

3.项目形式新颖，具有操作性，具备完整的工作方案、科学

的运作模式、齐全的活动资料； 

4.活动成效显著，在包括绿行周、创想周、文明周、健康周

在内的一个或多个志愿活动周中具有突出贡献。 

四、申报流程 

（一）根据申报类别，分别填写重庆大学 2021 年“青知行”

志愿服务月先进个人申报表（附件 1），重庆大学 2021 年“青知

行”志愿服务月先进集体申报表（附件 2），重庆大学 2021 年“青

知行”志愿服务月优秀项目申报表（附件 3）； 



 

（二）请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 18:00 前，将申报材料及相关

附件（活动策划、活动成果、心得体会、活动照片、活动视频等）

电子版打包发送至邮箱：cquqingxiepingyou@163.com。邮件和材

料统一命名为“青知行-评选类别（先进个人/先进集体/优秀项目）

-个人名称/组织名称/项目姓名”，如“青知行-先进个人-张三”、

“青知行-先进集体-重庆大学 xx 学院青协”、“青知行-优秀项

目-青知行·爱心家教”活动； 

（三）评选答辩拟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晚进行，请参选同学

提前做好准备。具体评选时间在 QQ 群另行通知。 

五、其他事项 

（一）评选出的先进典型将予以广泛宣传，通过宣传栏、微

信公众号等展示突出事迹； 

（二）评选出的先进典型将优先推荐参加上级团组织的相关

活动和评选。 

六、联系人及电话： 

龙老师 023-65111171 

舒同学 18983376811 

王同学  13628397315 

Q Q 群   978200408 

 

附件： 

1. 重庆大学 2021 年“青知行”志愿服务月先进个人申报表 

2. 重庆大学 2021 年“青知行”志愿服务月先进集体申报表 



 

3. 重庆大学 2021 年“青知行”志愿服务月优秀项目申报表 

 

 

共青团重庆大学委员会 

2021 年 11 月 22 日 

 


